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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奋斗致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 

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北京奋斗致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英男（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通知，

实际控制人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及 2018 年 8月 7 日与北京紫马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紫马基金”）分别签订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业

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涉及业绩承诺及利润

补偿等条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紫马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1,642,500股，占公司

总股份 8.18%，为公司第四大股东。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刘英男（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北京紫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第一条  业绩承诺 

甲方承诺保证完成如下业绩目标：2016 年度，公司实现的当年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不低于 6000 万元人民币（含）且经审计的税前（扣除所得税前）净利润

不低于 1000万元人民币（含）。 

第二条 业绩补偿 

若甲方未能完成业绩目标承诺，则甲方同意于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起 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无偿转让其持有公司的 10%股份（按定增后共股本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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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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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计算）。 

第三条 关于定增股份的未来流通约定 

 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如持有此次定增股份（乙方初始投资成本 1350 万元对

应的公司股份）满 2 年，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此次乙方定增成本的 1.26 倍回

购乙方认购的全部股票。 

三、《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履行进展情况 

1、由于公司 2016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未能达到《业绩承诺及补

偿协议》第一条的业绩承诺，2018 年 8 月 7 日，经过实际控制人与紫马基金的

积极沟通，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乙方考虑到甲方的实际情况，同意甲方履行上述股份回购义务的时间

期限延长至 2019年 8 月 15日，即甲方应于 2019 年 8月 15日前履行完毕股份回

购义务。 

（2）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 310.24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乙方，作为

其履行业绩补偿及股份回购义务的担保，且双方将签署《股份质押协议》进行约

定。 

（3）甲方有权选择下述任意一种方式履行本协议项下回购义务： 

①甲方于 2019年 3月 15日以前以人民币 931.5万元的价格回购乙方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二分之一，即 82.125万股股份；甲方以人民币 965.25万元的价格

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以前回购乙方剩余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二分之一，即 82.125

万股股份，乙方应于收到全部款项即 1896.75万元后的 3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

办理 310.24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②甲方于 2019年 8月 15日前，以乙方初始投资成本人民币 1350万元的 1.43

倍（即 1930.5 万元人民币）回购乙方所持有的公司所有股份，即 164.25 万股股

份。乙方应于收到全部款项即 1930.5 万元后的 3 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办理

310.24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4）如果甲方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完成股份回购，则甲方无需向乙方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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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 万股补偿股份；如果甲方未能完成股份回购，则甲方应继续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届时甲方应于乙方要求的期限内，向乙方无偿转让 200.75 万股补偿股

份，若乙方根据法律法规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中证登的要求需就受让

上述补偿股份支付任何对价的，该等对价均应由甲方承担。 

2、实际控制人与紫马基金于 2018年 8月 10日签订了《股份质押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出质人（以下简称甲方）：刘英男 

质权人（以下简称乙方）：北京紫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条  股份质押 

1、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 310.24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其孳息质押给乙方。 

2、双方同意质押期限为自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壹年零贰个月，但不表明最

终的质押解除时间为壹年零贰个月，期限届满后，期间如果甲方全面履行其在主

协议下的相关义务，则乙方将协助其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期限届满后乙方在主协

议向下的权利及就以上第一条担保范围内其他享有的权利未全部实现的，乙方有

权要求展期，甲方应予配合，本条关于质押期限的约定不影响乙方依法行使质权。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

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公司于 2018年 8月 17日召开董

事会审议通过《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提交 2018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挂牌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 

1、实际控制人与紫马基金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未形成公司与投

资方之间的对赌，即公司并非该协议项下的义务承担主体，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

稳定经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2、实际控制人已与紫马基金签订了补充协议及《股份质押协议》作为整改

方案，积极采取了善后措施，事实上未对公司、中小股东及相关权益人造成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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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3、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12,956,5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4.54%，同时，实际控制人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盛世永泰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盛世永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持有公司 2,755,7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3%。补充协议及《股份

质押协议》的签署不会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变动的风险。 

4、公司不存在与该对赌条款相关的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 

1、《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2、《<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3、《股份质押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奋斗致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